表一、境內利潤貢獻程度附件

	勞務提供者
	平臺所在地
	觀眾所在地
	境內利潤貢獻程度

	境內網紅
	境內平臺
	境內／境外觀眾
	100%

	
	境外平臺
	境內觀眾
	100%

	
	
	境外觀眾
	50%

	境外網紅
	境內平臺
	境內／境外觀眾
	50%

	
	境外平臺
	境內觀眾
	50%



表二、居住者及非居住者完納所得稅方式
（一）居住者網紅
	網紅收入（A）
	成本及費用（B）
	所得額（A－B）
	申報方式

	中華民國來源
收入（A1）
	1. 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，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：依財政部核定各該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（表演人）
2. 可提示帳簿文據者：核實減除成本及費用
	執行業務所得
	併入綜合所得
總額

	非中華民國來源收入（A2）
	
	（海外）
執行業務所得
	計入基本稅額
海外所得項目


中華民國來源收入（A1）＝網紅收入 × 境內利潤貢獻程度
非中華民國來源收入（A2）＝網紅收入－中華民國來源收入（A1）
（二）非居住者網紅
	網紅收入
	納稅方式

	中華民國來源收入（A1）
	1. 就源扣繳：網紅自辦理稅籍登記之平臺取得我國來源網紅收入者，應由平臺於給付時辦理扣繳及憑單申報，網紅免辦理結算申報。
2. 申報納稅：網紅自未辦理稅籍登記之平臺取得我國來源網紅收入者，應依所得稅法規定自行或委託代理人代理申報納稅。



